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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藻外語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(核定版） 
 

民國105年07月05日行政會議通過 
民國105年10月26日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105年12月26日臨時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
民國111年06月07日行政會議通過 
民國111年06月15日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113年02月0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民國113年06月19日校務會議通過 

民國113年09月10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民國114年06月11日校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文藻外語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提升教師提升實務知能、增進產學合作，發揮技職教

育專業致用之特色，依「技術及職業教育法」及「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

實施辦法」，訂定「文藻外語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

辦法)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，包含專任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或專業技術人員（以下簡稱

教師）。上述人員於民國 104 年 11 月 20 日「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

辦法」實施日或本校起聘日起，每滿六年應至公民營機構進行至少半年以上與專業或

技術相關之研習或研究。 

第三條 專業或技術有關之研習或研究，應符合下列形式之一： 

一、 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。 

二、 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，並具有技術移轉、商品化或其他對產

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果。 

三、 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。 

第四條 前條研習或研究期間，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，並依下列規定採計： 

一、 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：以教師實際服務或研究期間計算。 

二、 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，並具有技術移轉或商品化或其他

具體成果：以產學合作計畫案實際執行期間計算。 

三、 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：以教師實際參

與研習期間計算。 

第五條 本校設置「文藻外語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推動委員會」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

以推動本辦法之相關事務，其組成及任務如下： 

一、 當然委員：校長、副校長、教務長、研發長、人事室主任、會計室主任及各學院

院長。校長為主任委員，副校長為副主任委員，研發長為執行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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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選任委員：每學院各選派代表兩名，且不得隸屬於同一系、中心。遇有特殊狀況

時，得簽請校長同意後，增減一名額。選任委員須為副教授(含)以上職級之專

任教師。 

當然委員依職務進退之，選任委員任期一學年，期滿得連選連任之。 

三、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議，舉行會議時得通

知相關單位及人員列席。 

四、 訂定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之相關辦法與作業規定。 

五、 督導暨審議本辦法之執行情形與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之成果認定。 

六、 其他與本辦法之相關事宜。 

第六條 系、中心應規劃研習方式與期程，送交研發處產官學合作組彙整，送委員會審查。 

第七條 教師未能於六年內達成至產業研習或研究六個月時間規定，依「文藻外語大學教師進

行產業研習或研究細項規則」辦理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